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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借贷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借贷行为，使公司借贷行为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规避和减少决策风险，维

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天津七一二

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本制

度。

第二条 列入公司年度生产经营计划中的借贷行为按决策权限分别经董事

会或股东会审议批准后，可以授权总经理直接组织实施。

第三条 本制度的决策行为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争取效益最大化；

（三）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挥和加强公司的竞争优势；

（四）采取审慎态度，规模适度，量力而行，对实施过程进行相关的风险管

理，兼顾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五）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必要时咨询外部专业机构。

第二章 借贷行为

第四条 本制度规范的借贷行为指公司向金融机构或法律允许的其他主体

借入资金的行为。

第五条 借贷行为分为短期借贷行为和中长期借贷行为。短期借贷行为是指

借入资金期限在1年以下（含1年）的债务融资行为，中长期借贷行为是指借入资

金期限在1年以上的债务融资行为。

第六条 公司的下列借款均属于本制度的管理范围：

（一）用于生产经营方面的短期流动资金借款；

（二）用于技术改造、技术创新方面的长期项目资金借款；

（三）其他银行信用融资工具，如：保函、信用证、票据贴现、保理业务；

（四）为本条第（一）至（三）项所涉及借款、融资而向银行申请取得综合

授信额度等。

第三章 借贷决策权限

第七条 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有关借款事项的审批权限如下：

（一）单项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的40%的借款事项，由股

东会审议批准；

（二）单项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的5%但不超过40%的借款

事项，由董事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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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项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的5%的借款事项，由总

经理批准。

第四章 借贷管理

第八条 公司总经理应根据发展战略和资金供求状况编制借贷计划报董事

长、董事会、股东会批准实施。

第九条 任何借贷行为均应订立书面合同，并应按照公司内部管理规定妥善

保管。

第十条 公司应定期跟踪检查借款合同的执行情况和借贷款项的使用情况，

编制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并按决策权限向董事长、董事会、股东会报告。

第十一条 当国家货币政策等出现重大变化而导致出现融资成本上升等不

利情况时，公司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规避风险。

第十二条 公司向关联人借入资金的，按照《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公司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本制度所述重大事项，视同公司发生的重

大事项。公司应加强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在对控股子公司就上述事项行使股东

权利时，应按照本条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制度所称“以上”、“内”、“以下”含本数，“低于”、“超

过”不含本数。

第十五条 本制度经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第十六条 本制度的修改由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审议批准。

第十七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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